
附件5

填报单位： 太白县财政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会计信息质量监督
检查

县属国有企业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
况实施监督：
　　（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
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
整；
　　（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
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在对前款第（二）项所列事项实施
监督，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国务院财
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向与被监督单
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被监督单位
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有
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支持。

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一）不依法设置会计
账簿的；（二）私设会计账簿的；（三）未按照
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
凭证不符合规定的；（四）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
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
规定的；（五）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六）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
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七）未按照规定使用
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八）未按照
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
的；（九）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
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
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十）任用会计
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